
快递员泄露职工兼职信息 快递公司应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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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装饰材料生产企业

（以下简称A公司 ） 的技术部门
工作。 由于我掌握着生产关键技
术， 所以A公司早就跟我签订了
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
在我离职后2年内不得到与A公
司有竞争关系的省内其他单位工
作， 并约定了补偿条款和违约金
条款。

现在， 我快满60周岁了。 在
我即将退休之际， 本市的另一家
装饰材料生产企业向我抛来橄榄
枝， 要聘请我去从事技术顾问工
作。 A公司知道这样情况后， 立
即找我谈话， 要我在退休后遵守
竞业限制协议， 不得到有竞争关
系的单位工作。

我认为， 自己退休后已经不
属于 《劳动法》 意义上的劳动者
了， 该竞业限制协议对我就自然
失去了约束力。 请问， 我退休后
还要受竞业限制协议约束吗？

读者： 李方洲

李方洲读者：
竞业限制是用人单位与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就劳动者就业
选择权进行一定限制的约定， 是
用人单位保守其商业秘密和保持
企业竞争力的一种方式。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
规定：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
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
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第二十四条规定： 竞业限
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
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
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竞业限制期
限不得超过2年 。 A公司与你签
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不仅符合上
述规定， 而且是你真实的意思表
示， 因此是合法有效的。

你提出在身份发生变化后不
再受竞业限制协议约束， 这是没
有法律依据的。

一是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 竞业限制期限
是从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起
算。 而这里的 “终止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 包括因劳动者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劳动合
同的情形在内。

二是竞业限制协议的功能更
主要还是在于劳动合同关系消灭
后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 劳动
者虽已退休但仍有再就业的能
力， 亦就存在泄露原掌握的商业
秘密的可能， 竞业限制协议的履
行客观上也是必要的。

因此， 你在退休、 劳动合同
终止后， 虽然已经不属于劳动法
意义上的劳动者， 但仍然应当履
行竞业限制协议， 除非A公司和
你经协商解除了竞业限制协议。
而实际上， A公司是要求你在退
休后信守竞业限制协议的。

潘家永 律师

□本报记者 李婧

互联网、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
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人们在享
受快捷方便的快递服务的同时也
面临隐私、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
惠介绍说， 随着快递行业的迅猛
发展，涉及个人信息泄露、侵犯权
利主体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
近日，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李惠
法官结合真实案例， 详细解读了
何为个人信息、 泄露个人信息后
当事人如何维权等问题。

案情：
快递员擅改收件地址致

客户遭辞退

邓女士在A公司任职。 在业
余时间 ， 她又在B公司兼职 。 B
公司在为邓女士办理社保卡时，
通过快递公司向她邮寄相关手
续， 收件人地址为邓女士提供的
家庭住址地。

快递员投递时发现邓女士不
在家中， 在未联系邓女士的情况
下通过快递公司的数据库， 调取
出邓女士经常使用的另一地址，
即邓女士任职的A公司的地址 。
于是， 快递员按照这一地址进行
了投递。

由于该快递件注明需要现场
拆封验货， 所以， 快递员送达后
当着公司前台工作人员的面拆开
了信封， 信封里的医保卡和函件
内容由此被泄露， 邓女士在B公
司兼职一事也被A公司所知晓 。
最终， A公司以邓女士兼职违反
公司规定为由， 将其辞退。

2019年年底， 邓女士以快递
公司侵犯其隐私权为由诉至一审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快递公司
并未侵犯邓女士隐私权， 遂判决
驳回邓女士的诉讼请求。 邓女士
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3月， 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 该院
审理认为， 快递公司未经邓女士
同意擅自修改其邮寄地址， 致使
邓女士私密信息泄露， 并造成其
失去工作的不利后果。 对此， 快
递公司存在过错， 构成侵犯隐私
权， 遂判决支持邓女士要求快递
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法官：
客户兼职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
官李惠说， 寄发快递时客户的诸
多信息要交给快递员。 这些信息
具有识别度，因而具有流通价值。
尤其是当事人的收件地址、 工作
兼职等信息， 其与个人紧密关联
且时常反映出个人的部分特征。
当事人是否愿意让他人了解这些
信息，当由信息拥有者决定。

本案中， 邓女士的兼职信息
与人格利益存在关联。 从这个意

义上分析， 应将其界定为个人信
息 。 邓女士在其他单位兼职情
况， 是她不愿为外人知晓且对其
现有工作会造成影响的信息， 具
有一定的隐私性。 当邓女士的兼
职信息和收件地址信息结合起来
时， 其便共同构成了邓女士不愿
意为外界所知晓的隐私信息。 而
快递公司在投递邮件过程中擅自
修改邮寄地址属于过错， 其应为
该过错导致的后果承担相应的侵
权责任。

如果侵害个人信息， 尚未达
到侵犯隐私权的程度， 仅是泄露
个人信息该如何维权呢？

李惠法官说， 邓女士诉快递
公司一案为隐私权纠纷案， 但与
普通侵害隐私权案件相比较， 本
案涉及的侵权行为中兼存在对
“个人信息 ” 侵害行为的特点 。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

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
期、 身份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
息 、 住址 、 电话号码 、 电子邮
箱、 健康信息、 行踪信息等。 日
常生活中， 这些信息经常会因寄
送快递、 办理银行卡或者体检、
入住酒店等原因泄露给陌生人或
者经营机构。

面对这种情况， 李惠法官表
示， 当事人在注重事后维权的同
时应提高自身信息泄露的防范意
识。例如，要选择对个人信息保护
完善的快递公司。目前，已经有一
部分物流快递业企业着手应用二
维码技术， 每个工作阶段只能看
到消费者个人的部分信息。 在物
流快递运输环节中， 对个人信息
进行加密处理。当然，人们对自身
信息资料的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
步提高。譬如，在发现信息接触者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
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
应当要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

员工失业期间有哪些待遇？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领取失业保
险金。 这个想法没错！ 大家之所
以想到它， 主要是因为每个员工
在职期间都缴纳过社会保险， 对
相关规定比较熟悉。 其实， 员工
一旦失业后，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
规定还可以享受一些待遇 。 对
此， 以下4个案例作出了比较详
细的说明。

【案例1】
失业期间患病可申请领

取医疗补助金

闵女士失业后， 本来依靠领
取失业保险金可以维持生计， 但
是， 她又被查出患有某种重疾，
需要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治病
哟！” 闵女士脸上布满无奈， 不
知该怎么办？

【点评】
闵女士可以向当地社保部门

申请领取医疗补助金。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八条

规定：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失
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个人
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条例》 第十九条
也指出：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患病就医的， 可以按
照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领取医疗补助金。 医疗补助金的
标准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

【案例2】
失业期间迁移失业保险

关系可转迁

陈女士离职后， 从原来上班
的北京回到老家江西寻找工作。
那么， 此前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
满一年 、 非因自身意愿中断就
业、 已经进行失业登记的她， 在
就业前的失业保险待遇是否一笔

勾销呢？

【点评】
陈女士可以向北京当地社保

部门申请失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
移。 《社会保险法》 第五十二条
规定 ： “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
的 ， 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
移， 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失
业保险条例 》 第二十二条也指
出： “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成建制
跨统筹地区转移， 失业人员跨统
筹地区流动的， 失业保险关系随
之转迁。”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
放办法 》 第二十二条则表明 ：
“需划转的失业保险费用包括失
业保险金、 医疗补助金和职业培
训、 职业介绍补贴。 其中， 医疗
补助金和职业培训、 职业介绍补
贴按失业人员应享受的失业保险
金总额的一半计算。”

【案例3】
农民工失业可领取一次

性生活补助金

肖女士是一名农民合同制工
人。 2020年1月， 因与公司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届满而处于失业状
态。 有人认为她作为农民工， 不
能领取失业保险金。 “我有没有
其它替代性权益呢？” 对于相关
说法， 肖女士满脸疑惑。

【点评】
肖女士可向当地社保部门申

请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金。
《失业保险条例》 第二十一

条规定： “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
制工人连续工作满一年， 本单位
并已缴纳失业保险费， 劳动合同
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
同的，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
其工作时间长短， 对其支付一次
性生活补助金。 补助的办法和标
准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情形领
取项目为生活补助金而非失业保
险金， 领取形式为一次性， 而非
逐月领取。

【案例4】
失业期间死亡遗属可领

取丧葬补助金

王女士离职后， 因一时没有
找到合适工作， 于2020年2月开
始领取失业保险金。 岂料， 一个
月后， 王女士突然死于车祸。

“我能享受什么待遇吗 ？”
王女士丈夫找到社保部门咨询。

【点评】
王女士丈夫可以向当地社保

部门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因为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

九条规定：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 参照当地
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 向其遗
属发给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 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
支付。 个人死亡同时符合领取基
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 工伤保
险丧葬补助金和失业保险丧葬补
助金条件的， 其遗属只能选择领
取其中的一项。”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
第十条也指出：“失业人员在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 其家属
可持失业人员死亡证明、 领取人
身份证明、 与失业人员的关系证
明， 按规定向经办机构领取一次
性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配偶、直
系亲属的抚恤金。 失业人员当月
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可由其家
属一并领取。 ” 颜梅生 法官

失业了，员工还能享受哪些待遇？

法官： 客户兼职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应当予以保护

在职时签竞业限制协议 退休之后仍然应当履行

常律师：
您好！
想问一下， 单位欠我工资，

说这段时间没钱， 等融资之后
就给并写了欠条， 我可以直接
拿欠条到法院起诉吗？

期待您的答复。

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二）》 第三条的规
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
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
争议的， 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
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

据此， 如果您和单位不涉
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 可以
直接到法院起诉。

员工可持欠薪条直接起诉吗？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